
範例 3-5：公共事項函稿 

 
 

○○部落 函
1
（陳情、申請用） 

地址：000000 ○○縣○○鄉○○路 00 號 

聯絡人：○○○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電話：xx-xxxxxx 傳真 xx-xxxxxx        

E-mail：000000@mail.com.tw           

受文者：○○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 

發文日期：○年○月○日 

發文字號：2 

附件： 

 

主旨：有關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事項，請貴公所依本部落會議決議辦

理，請查照。
3
 

說明： 

一、依○年○月○日召開之本部落會議○年第○次會議決議辦理。 

二、經本部落召開部落會議討論後，建議貴公所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
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。 

三、檢附本部落會議○年第○次會議紀錄 1份。 

 

正本： 

副本： 

 

○○部落
4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本範例係依諮商取得原住民族部落同意參與辦法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第 11條第 3 項設計。 
2
 發文字號的意義是方便部落及收文單位錄案列管，並沒有一定的編排格式，怎麼編都可以，只要方便查閱就

好。縱使沒有發文字號也沒有關係。 
3  
部落對外的書信，並非公文書，因此不需要比照公文程式條例，普通的書信也可以。為了使行政機關比較容

易理解部落會議的內容，本範例仍以函的格式為藍本設計，但不必受限。內容怎麼寫沒有一定的方法或格式，

最重要的就是能夠把事情好好說清楚。本範例係針對各級政府之行政興革之建議、行政法令之查詢、行政違失

之舉發或行政上權益之維護等事項而設計。 
4
 部落會議決議之所以正當、有效，是因為來參與的人依照多數決的過程而同意，不是因為個人權威或理所當

然一定要怎麼作，所以對外的文書落款，仍以部落的名義為之即可。部落會議主席依本辦法第 9條的規定，只

是部落會議的主持人而已，不能也不需要為部落的集體決定負責；反過來說部落成員不是被部落會議主席支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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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例 3-5：公共事項函稿 

 
 

○○部落 函（分送部落成員） 
地址：000000 ○○縣○○鄉○○路 00 號 

聯絡人：○○○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電話：xx-xxxxxx 傳真 xx-xxxxxx        

E-mail：000000@mail.com.tw           

受文者：本部落成員 

 

發文日期：○年○月○日 

發文字號： 

附件： 

 

主旨：有關部落會議決議事項，請部落成員配合遵守，請查照。
5
 

說明： 

一、依○年○月○日召開之本部落會議○年第○次會議決議辦理。 

二、依本部落會議決議，請遵守下列事項： 

（一）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
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。 

（二）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

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。 

三、檢附本部落會議○年第○次會議紀錄 1份。 

 

正本： 

副本： 

 

○○部落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的對象。 
5
 本範例係針對部落居民相互約定共同遵守之規範而設計。要特別注意的是，部落會議的決議除法規另有規定

或經當事人同意外，不得增加部落居民之義務或限制部落居民之權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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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例 3-5：公共事項函稿 

 
 

○○部落 函（備查用） 

地址：000000 ○○縣○○鄉○○路 00 號 

聯絡人：○○○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電話：xx-xxxxxx 傳真 xx-xxxxxx        

E-mail：000000@mail.com.tw           

受文者：○○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 

發文日期：○年○月○日 

發文字號： 

附件： 

 

主旨：檢送本部落會議○年第○次會議紀錄 1份，供貴公所備查， 

請查照。
6
 

說明：依諮商取得原住民族部落同意參與辦法第 31條第 1項辦理。 

 

正本： 

副本： 

 

○○部落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
 本範例係依本辦法第 31條第 1項而設計，送部落所在地的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備查的原因，是希望藉由

公所的文書管理流程，協助部落保存文書，所以公所不能也不用審查內容之適當性、適法性，甚至拒絕備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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